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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俊超南阳报道 近日
有群众举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工
业园区企业的大烟囱蓝烟滚滚，气味
刺鼻。大烟囱位于该园区铝业集团厂
区内，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正在滚滚对
外排放，有两个蓝烟直排，显然是在烧
散煤过程中没有增加脱硫设备。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仲田看
到舆情后，迅速派出执法人员赶赴淅
川县暗查核实情况。

经过外围排查、无人机高空拍摄
等取证后，最终锁定污染企业是一家
名为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又称
淅川县宝淅商贸有限公司）的碳素生
产企业。该项目主要生产原料为石油
焦、沥青等，生产工艺为石油焦煅烧-
中碎-煅后焦与液体沥青混捏成型-阳
极焙烧炭块（产品）。

经查证，该企业环境违法问题突

出，混捏成型车间未采取任何污染防
治措施，烟气直排；煤仓、焙烧车间破
损严重，未密闭；危废间建设未采取

“三防”措施，危废和固废混放未分类，
危废标识不规范。

该企业管理漏洞较大，一是环评
及验收手续不完善，有 2003 年报批的
6 万吨每年碳素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和 2012 年初原省环保厅验收通
过的年产 20 万吨电解铝和 10 万吨碳
素工程环境综合整治限期治理文件。
二是厂区道路，车间路面积尘较厚，料
仓车间无喷淋设施，扬尘污染严重。
三是煅烧炉多处破损，沥青烟、苯并
芘、烟气跑冒严重。四是冶金焦脱落
工序车间地面物料抛洒严重，配套的
除尘器排气筒只有 3 米。对于发现的
问题，淅川县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迅
速行动，立即采取相关整改措施。

事情发生后，淅川县政府责成县
生态环境部门对该企业下达《停产整
改通知》。同时，淅川县主要领导责成
县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对涉事企业涉
嫌环境违法行为的相关责任人、实际
经营者，淅川县宝淅商贸有限公司总
经理温万甫依法采取拘留措施，10 月
24日下午已拘留到位。

淅川县纪委监委已启动调查，拟对
工业园区办、工信局、生态环境分局等相
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淅川县生态环
境分局已对涉事企业的环境违法问题进
行立案查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对于立案查处的环境违法问题和
其它环境问题，淅川县生态环境分局
已对淅川县宝淅商贸有限公司下达整
改通知，要求对照问题清单，立即停产
整改，未经生态环境部门验收同意不
得恢复生产。

两个月前，陕西省安康市生态环境
部门接到一个投诉电话，村民举报有人
偷倒过期的食品料理包。经过调查，执
法人员发现这些料理包来自安康及食雨
食品有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过期的
食品料理包属于工业固体废物，其处理
必须交给有资质的处置企业专门处理，
如果随意倾倒，就会污染环境。对于这
种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将处以最高 3 万
元的行政处罚。

不过意外的是，这家企业日前最终
免于处罚。为什么会免于处罚？这还要
从一个被叫做“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新
制度说起。

帮扶主动跟进，对企
业不罚或少罚

今年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企
业出现了复工复产难的窘境。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3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
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制定
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正面清单制度，通俗地讲，就是对
参与疫情防控企业、民生保障企业以及
污染轻、排放小、对群众影响小的企业，
执法部门尽量不去，或者少去，把有限的
执法资源集中于恶意的环境违法犯罪企

业。”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局
副局长肖陶介绍。

按照相关规定，疫情防控急需的医
疗卫生、物资生产企业，民生保障重点行
业企业等八大类企业被纳入监督执法正
面清单。清单内的企业，对受疫情影响，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且未造成环境
危害后果的，可以依法不予处罚，督促尽
快整改。对因疫情影响而未按时完成整
改的，可以酌情延长整改期限。

安康及食雨食品有限公司是安康市
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里的一家民
生保障重点行业企业。考虑到该企业偷
倒的料理包为密封包装，未发生泄漏，并
且在案发当天就及时进行了清理，未造
成危害后果，于是对该企业免于行政处
罚。

陕西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
化的肉类联合加工企业，是咸阳市的重
点污染源监管企业，和安康市的这家食
品生产公司一样，该公司同样也是正面
清单里的一家企业。

在年初的疫情期间，兴平市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发现该公司污水处
理站的隔油沉淀池的出口位置密闭不
严，有废气外泄。此外，还先发现该企业
的自行监测报告上传不全。

“这个企业发生的这两种行为，按照
环境管理规定，是要采取一定的行政处
理措施，但是这个企业是正面清单内企
业，也属于民生重点企业，以往的环境信
誉比较良好，最后我们没有对这家企业
采取行政措施，而是主动帮助企业找专
家，找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兴平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马晓
黎告诉记者。

防治恶臭气体外逃，就需要在隔油
沉淀池的出口位置加盖，但企业在选择
使用什么材料的盖子时犯了难。用常见
的金属盖子，虽然能抑制臭味儿，可是看
不到隔油沉淀池里的运行情况，不符合
工艺要求。在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多次

试验，最终企业使用了透明的塑料板。
在隔油沉淀池旁，该公司安全环保

部部长尚旭勇对着记者说起了塑料采光
板的好处，用塑料采光板，既不影响正常
的巡查，又能有效遮挡气体的挥发。

兴平市通过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
的实施，在及时消除环境问题的同时，也
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更好发展。

“如果是正常执法的话，他们到现场
执法要开具一个执法文书，这对我们上
市企业的社会信誉肯定是存在污点的，
企业的压力非常大。现在通过正面清单
的执行，一个是解决问题的速度会更快，
另外一个是也减少了这方面的压力。”尚
旭勇向记者坦述。

办公桌前远程监管，
无事不扰企业

位于西安市的灞桥热电厂，年发电
量 40 亿千瓦时，承担着西安东郊地区 30
万居民的冬季供暖，是西安市生态环境
监督执法正面清单里的一家民生保障重
点企业。对于疫情期间被检查出厂区煤
粉无组织排放与储煤仓未完全密闭的问
题，当地监管部门也没有对该企业进行
行政处罚，而是积极帮企业优化运煤路
线。

不仅如此，疫情期间，为减少实地执
法检查带给企业的影响，执法人员还通
过非现场检查方式对企业进行监管。

韩佳钰是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支队灞桥大队的中队长，对于多样
化的监管方式，他早已谙熟于心：“在没
有投诉的情况下，我们会尽量降低对企
业的检查频次，通过视频监管、在线监管
手段来确保企业的污染物达标排放。同
时，对企业的污处设施停运手续办理也
采用电子化办公，通过远程方式在线审
批，尽量避免人员接触。”

韩佳钰口中的污染在线监管方式，
在咸阳市也得到了大量应用。采访当
日，记者在咸阳市生态环境局见到了这
种在电脑上就能实现对清单内企业远程
监管的模式。

咸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科负责人田权平现场向记者演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重点污染源在
线 监 控 系 统 ，目 前 我 们 看 到 的 是 企 业
COD 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每小时的更新
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颜色很直观地
判断企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

正面清单不是“保险
箱”，严重污染面临移除

截至 9 月底，陕西已将 1920 家企业
纳入清单管理，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服
务企业 4674 次，现场帮扶企业 5337 次，
减免处罚 74 次。各地通过出台配套细
化措施文件，通过在线监控、无人机执
法、能耗监控与其他非现场检查的方式，
切实减少了对企业的不必要打扰。

谈及这件事情意义，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生态环境执法局副局长肖陶说：“一
是适应了疫情防控需要，助推企业复工
复产；二是优化执法方式，通常是要到企
业现场调查的，通过实施正面清单，有些
就不去了；三是提升执法效能，执法人员
在运用正面清单要求的这些高科技手
段执法的同时，也丰富了执法方式；四是
促进了企业守法。因为正面清单的实
施，也让一些企业感受到，如果做一个规
范守法的企业，在监管上面临的压力会
小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进了正面清单，并不
等于进了“保险箱”，监管部门会在必要
时对清单内的企业做出动态调整。对于
污染超标严重，躲避监管的企业，将被移
除正面清单，不再享受特别待遇。

安康环境执法正面清单实施效果如何？
企业感受到，做一个规范守法企业，监管压力会小得多

本报通讯员侯佳明

烟气直排，焙烧车间未密闭，危废固废混放、标识不规范

河南淅川依法拘留一铝厂负责人

本报记者潘骞 通讯员孙凌
亳州报道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毫
州市生态环境局获悉，1-10 月，
亳州全市共适用环保法四个配套
办法办案 201 件，较去年同期增
长 362%，位居全省地级市生态环
境局第一位。

发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亳
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党支部组织开展党员带队在
一线实战练兵。全市组成 6 个检
查组，由各县区执法大队党员业
务骨干担任组长。执法人员白天
开展执法检查，晚上进行卷宗评
查，通过交叉执法练兵活动，切实
强化党建与执法业务深度融合，让
党旗在交叉执法一线高高飘扬。

将“六稳六保”工作贯穿执法
全过程。2020 年以来，全市确定
正面清单企业 94 家，对 3 企业轻
微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免 罚 ，完 成 对
196 家企业的服务指导工作，对
46 家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提出
整改意见。

亳州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
散基地，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精准施策制定《中药
饮片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手
册》，并对全市 200 多名环保网格
员和环境执法人员进行集中培
训，重点督促指导中药材加工企
业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使企
业大大提升了环境管理水平和治
污能力。安徽联鹏瓶盖包装有限
公司、安徽瑞斯特新材料有限公
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等多
家企业分别赠送了锦旗以示感
谢。

业 务 练 兵 与 创 新 执 法 相 融

合，全面推进移动执法系统建设
使用，创新开展环境执法、监测、
在线监控综合技能大比武活动，
实地开展“以查代训”执法监测和
污染源在线监控执法检查综合技
能培训活动，着力解决执法人员
存在的不会查、不愿查、不敢查问
题。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还办理了
多个全省“第一案”。

在安徽省 VOCs 综合治理行
动中，亳州市生态环境局采用《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
准》（GB37822-2019）附 录 A“ 厂
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
度特别排放限值”作为执法标准，
同时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快
速检测方法，对亳州某鞋服有限
公司立案查处厂内 VOCs 无组织
超标排放案，成为全省第一案。

涡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对某生
物质秸秆颗粒科技公司内一非法
处置废铅酸蓄电池炼铅点立案查
处，是 2020 年安徽省打击危险废
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第
一案。

在安徽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亳州期间，亳州市生
态环境局对亳州市某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伪造尾气检测结果，出
具虚假报告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对该公司柴油车尾气检测线实施
查封，成为对机动车尾气检测机
构实施行政强制全省第一案。

截至 10 月底，亳州全市共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177 件，处罚
金额 1086 万元。案件数量和处
罚 金 额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522%和 120%，位居全省地级市生
态环境局第一位。

第一，情节严重与尚不构成犯罪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四
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条，
分别有对应的行政处罚内容，在发现违法行为
后，无论是否已达到“情节严重”或者“尚不构成
犯罪”，职责部门都应当做出行政处罚。“情节严
重”是相对一般的情节而言，“尚不”是相对犯罪
而言，两者都是在违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并不
能因未达到犯罪而免于行政处罚。

“尚不”是接近但未达到的意思。《刑法》第
三百四十八条、《禁毒法》第五十九条、《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关于非法持有鸦片的违
法犯罪行为，有明确规定，不满 200 克，为“尚
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并不
因其尚不构成犯罪而不予处罚。200 克以上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罚款与拘留可以分别
进行的违法行为，使用了“或者”的表述，而生态
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没有此类表述。

第二，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法律解释权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
法案件暂行办法》为贯彻《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三条的部门文件，对《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做出了具体的司法解释，已抄送全国人大法制
工作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人
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并
未提出修改意见。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组织编写
的《〈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
案件暂行办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 2015 年版）是一本书，而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无法律解释权，没有否定五部门文件的权限，
也没有将此书抄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权限。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
法案件暂行办法》的效力高于此书，此书以理解
的名义，否定了《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
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是不妥当的。

第三，责令停止建设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
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开工建设的违法
行为，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建设，处以罚款。《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制的是

“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的行为”，如果以此
文书作为行政处罚决定，进行移交，则不但缺少

“行政处罚”的证据，也缺少“拒不执行”的证据。
综上，笔者认为，移送公安以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为前置条件。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生态环境局乳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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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成效显著

亳州执法获多个全省第一

◆王龙

中 国 环 境 报
2020年10月20日第
八版登载了《移送行
政拘留是否以行政处
罚为前置条件？》一
文。笔者对其中观点
存疑，阐述如下，希望
批评指正。

山东省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日前引进两台无人机，邀请专
业技术人员对执法人员进行使
用培训。

据了解，这两台无人机搭
载有高分辨率摄像机，具备防
抖摄影功能，可对企业进行全
景拍摄，帮助执法人员搜集环
境违法证据，有效解决执法人
员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执法范
围大，无法确定污染源位置等
取证难、保留证据难问题，实现
了环境执法从平面巡查到立体
巡查的突破。

威海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
将在熟练使用无人机的同时，
用好暗管探测仪等设备。

图为威海市生态环境执法
人员试飞无人机。

本报通讯员毕炜杰
记者董若义摄影报道

无人机天上看

探测仪地下找
本报讯 江苏省扬州市梅岭街道

漕河社区按照区、街“263”专项整治行
动要求，结合辖区工作实际，严密制定
各项整治方案，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居
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梅 岭 佳 园 、梅 岭 东 苑 建 于 2000
年，目前小区内道路狭窄坑洼，居民出
门路难行，毁绿种菜、化粪池漫溢等现
象经常出现。后经社区牵头落实小区
改造，整修绿化，建设智能垃圾分类亭
后，小区环境优美，不见露天垃圾，居
民内心尤感踏实，心情颇为舒畅。

“263”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漕河社
区重点抓餐饮店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
和更新，严格管控油烟违规排放行为，
始终做到对违规商户进行持续跟踪，
严防偷排疏管现象发生。

同时，漕河社区定期组织人员开
展漕河风光带河道巡查，实行有奖举
报监督。通过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强
力推进，现在漕河岸清水碧，居民休闲
娱乐，其乐融融，成为街市一道靓丽风
景。

吴志海姚荣义

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小区人居
环境，江苏省扬州市梅岭街道丰乐社
区组织网格员在辖区内开展“263”专
项整治行动，对餐饮门店的油烟净化
装置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排查。

在排查过程中发现长征路一家餐
饮店的油烟净化装置未按照要求安装
到位，并且晚间店内噪声影响居民正
常休息。对发现的问题，网格员第一
时间督促饭店负责人做好整改工作，
同时对餐饮门店经营者进行了大气污
染防治知识宣传。

下一步，社区将加大噪声、油烟污
染等情况的巡查检查力度，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认识到位、举措
到位、整改到位，为辖区居民打造清馨
的居住环境。

吴志海徐洁

扬州丰乐社区加大对噪声、
油烟污染等巡查检查力度

扬州漕河社区居民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执法大练兵

生态环境
执法专栏

一家之言

图片新闻


